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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︰有關人士 
 
先生╱女士︰ 
 

提示︰接納已列入名單的產品 
 

本函旨在提醒有關人士，消防裝置╱設備(消防裝置)如獲其中一間認可產品認證機構列
入名單(即已列入名單的產品)及予以公布，供公眾人士查閱，而有關消防裝置及其使用和安裝均
符合本港所有有關的規定，如「最低限度之消防裝置及設備守則」、消防處通函等，即被視為獲
本處接納。就此而言，有關人士毋須向本處申請事先接納有關產品。請注意這項安排不適用於手
提設備。你可以在消防處以下網頁查閱產品認證(已列入名單的產品)是否有效︰ 
 

http://www.hkfsd.gov.hk/chi/source/licensing/product/fsi_check_listing_tc.pdf 

 
在這方面︰ 
 
「手提設備」指任何製造、用作或設計以供作滅火、救火、防火或阻止火勢蔓延的用途
而以獨立部件形式使用的消防設備，例如滅火筒、滅火氈、固定噴灑裝置等。 
 
「產品認證」指產品的合格評定是按照國際標準 ISO/IEC 17067 —‘Conformity 
assessment — Fundamentals of product certification and guidelines for product certification 
schemes’內相關產品認證計劃所訂明的合格評定「功能及活動」而進行。一般而言，有
關的主要「功能及活動」包括對產品於合格評定之前或之後的測試，以及就產品和生產
程序的定期評定進行監察檢查。如欲取得更多有關產品認證計劃的資訊，請向生產商或
產品認證機構查詢。 
 
「產品認證機構」指（i）提供認證服務連認可名單計劃╱服務，並獲得海外認證機構
認可的海外實驗所╱機構；或（ii）提供認證服務連認可名單計劃╱服務，並透過「香
港認證機構認可計劃」獲得香港認可處認可的本地實驗所╱機構。 
 
謝謝你關注此事。如需更多相關資料，請致電 2733 7827 或 2733 7557 與調查及研究組

聯絡。 
 
 
 
 
 
 
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

消防處處長 

 

(楊立新    已簽署     代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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